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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22 证券简称：山东钢铁 公告编号：2024-059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6
待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000万元~4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497.05万股

0.8877%
11887.72万元

1.14元/股~1.3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

于2亿元（人民币，含），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98元/股（含），回购期限
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上市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
购股份2,700,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252%，购买的最高价为1.28元/股、最低价
为1.2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3,438,0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94,970,452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877%，购买的最高价为1.35元/股、最低价为1.14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18,877,235.92元（不含
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193 证券简称：仁度生物 公告编号：2024-040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3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6个月

25,000,000元~5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91,428股
3.2286%

35,648,734.79元
24.44元/股~30.5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 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
（含）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3.31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2月 19日、2024年 2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落实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05）、《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1,291,428股，占公司总股本 40,000,000股的比例为 3.228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0.55元/股，
最低价为24.44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5,648,734.7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0655 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2024-094
债券代码：163038 债券简称：19豫园01
债券代码：163172 债券简称：20豫园01
债券代码：185456 债券简称：22豫园01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1，由公司董事长黄震先生提议
2024年2月7日~2025年2月6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1,119.9901万股
0.287465%

6,405.312607万元
5.16元/股~6.1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本次回购
股份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9.00元/股，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 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
内。详细情况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2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规定，本公司现将本次回

购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5,2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33476%，购买的最高价为 5.48元/股、最低价为 5.16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27,
799,598.00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2024年7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1,199,901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0.287465%，购买的最高价为 6.13元/股、最低价为 5.16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64,
053,126.07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本次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1609 证券简称：金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81
债券代码：113046 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债券代码：113068 债券简称：金铜转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5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835.2997万股

1.92%
16,322.992755万元
5.04元/股~6.7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3月 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
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回购”）。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64元/股（含）；本次回购
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2024年3月4日至
2025年3月3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4）。

由于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4年6月6日起，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8.64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8.52元/股（含）,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相应调
整为11,737,089股至23,474,178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6日披露的《关于实施2023年
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2024 年 7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13,730,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93%，成交的最高价为5.55元/股、最低价为5.04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71,943,251.81元（不含
交易费用）。本次回购实施起始日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8,352,9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92%，成交的最高价为 6.74元/股、最低价为 5.04元/股，已支
付的资金总额为163,229,927.55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052 证券简称：可川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7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4/29
2024年4月25日~2025年4月25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71.71万股
1.27%

5,089.21万元
27.77元/股~30.9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50

元/股（含），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实
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经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后，上述股份回购价格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35.36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29日、2024年5月16日、2024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关于以集中竞
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6）和《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

——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

717,09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34,848,000股的比例为1.27%，购买的最高价为30.94元/股、最低价为
27.77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50,892,099.2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166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9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集团”）持有本公司343,134,04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3.10%。本次提前解除质押的股份为4,100,000

股，占其合计持股总数的1.19 %，占公司总股本的0.63 %。本次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后，其累计质押股份171,560,000股，占其合计持股总数的50.00%，占公司总股本的26.55%。
● 截至本公告日，福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79,662,8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73%；本次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171,560,000股，占其合计

持股总数的45.19%，占公司总股本的26.55%。
注：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646,208,651股，占比数均以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数、控股股东持股数为基数。
公司近日接到福达集团关于办理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手续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提前解除质押情况
1、2022年2月24日，福达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01,490,000股股份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质押时间至2022年8月24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2月26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达股份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
2、2022年8月24日，福达集团将上述股份办理了延期质押回购手续，延期回购时间至2023年8月24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达股份关于控股股东部分

股权质押期延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
3、2023年2月23日，福达集团将质押给国泰君安的9,220,000股股份办理了提前解除质押手续，剩余股份质押期限至2023年8月24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福达股份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4、2023年7月11日，福达集团将质押给国泰君安的9,228,000股股份办理了提前解除质押手续，手续办理完成后，剩余质押给国泰君安83,042,000股股份质押期限至2023年8月24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达股份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5、2023年8月24日，福达集团将质押给国泰君安的83,042,000股股份办理了股权质押展期手续，展期时间至2024年8月23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

达股份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展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6、2024年7月9日，福达集团将上述质押给国泰君安股份数中的2,002,000股股份办理了提前解除质押手续，剩余股份数76,940,000质押时间至2024年8月23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0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达股份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近日，福达集团办理了4,100,000股股份提前解除质押手续，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福达集团
4,100,000

1.19
0.63

2024/8/1
343,134,040

53.10
171,560,000

50.00
26.55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目前暂不用于后续质押，如未来拟进行股权质押，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解除质押后，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福达集团
黎福超
黎锋
黎莉
黎海
黎宾

黎桂华
合计

持股数量

343,134,040
24,000,000
6,084,000
1,965,600
1,965,600
1,965,600
548,000

379,662,840

持股比例（%）

53.10
3.71
0.94
0.30
0.30
0.30
0.08
58.73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押数量

175,660,000
0
0
0
0
0
0

175,660,000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数量

171,560,000
0
0
0
0
0
0

171,56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50.00
0
0
0
0
0
0

45.1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26.55
0
0
0
0
0
0

26.55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已质押股份中
冻结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中
冻结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注：持股比例合计数与部分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事项
1、福达集团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94,050,000股，占所持股份比例的27.41 %，占公司总股本的14.55 %，对应融资余额20,677.12万元。未来一年到期（不含前述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

为14,440,000股，占所持股份比例的4.21%，占公司总股本的2.23%，对应融资余额3,500.00万元。福达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上市公司股票
分红、投资与经营收入等。

2、福达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目前的质押情况不会对本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影响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联情况，

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重大影响；控股股东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福达集团将在质押到期前，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做好合理还款安排。目前质押公司股票不存在被平仓的风险，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福达集团将及时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应对措

施。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444 证券简称：吉比特 公告编号：2024-027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28
2023/12/27~ 2024/12/26

5,000.00万元~10,0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82,800股
0.3926%

51,804,233.00元
160.55元/股~214.2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

（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90.00元/股，回购的公司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28日、2023年12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司现将回购股份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4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57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为176.00元/股，最低价格为160.55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7,076,046.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82,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92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为214.27元/股，最低价格为160.55元/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51,804,23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517 证券简称：绝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4-057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5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

20,000万元~3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644.4012万股

1.0395%
10,699.1563万元

14.16元/股~22.5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4日、2024年2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81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921%，回购最高成交价格为15.05元/股，回购最低成交价格为14.16元/股，已支付资金总额为26,451,046.31元

（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6,444,0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395%，回购最高成交价格为22.51元/股，回购最低成交价格为14.16元/股，已支付资金总额为106,

991,563.25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590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4-043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0月 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康辰药业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68）。

2023年10月30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购买了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
公司发行的“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安享792号收益凭证”，现上述产品已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受托方
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
券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安享792号收益凭证

认购
金额

2,000

产品期限（天）

273

赎回情况
本金
金额

2,000

收益
金额

38.89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8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月1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

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总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含）且不
超过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8.64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事项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9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佳都科技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4-00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及1月20日披露的《佳都科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9）。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4年1月19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4年1月20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详
见《佳都科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2024年2
月1日、3月1日、3月30日、5月1日、6月1日及7月2日，公司披露了《佳都科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2024-021、2024-022、2024-038、2024-042、2024-05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2023年12月修订）》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
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5,704,400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 0.7323%，购买最高价格为 5.20元/股，最低价格为 3.6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
民币69,991,549.4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其他说明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并

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2023年12月修订）》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在回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3505 证券简称：金石资源 公告编号：2024-043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4年7月31日，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回购股份1,210,4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购买的最高价为26.18元/股、
最低价为24.55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30,689,465.00元 (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7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于2024年7月18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通过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3元/股（含），回购股份将
用于公司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
公司于2024年7月19日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并于2024年7月20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4-

038、2024-039、2024-04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21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购买的最高价为26.18元/股、最低价为24.55元/股,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30,689,465.00元(不含
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21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购买的
最高价为 26.18元/股、最低价为 24.55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30,689,465.00元 (不含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536 证券简称：惠发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4-025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年6月12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
3,000万元（含）至6,000万元

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2,604,440股

1.06%
19,939,762.20元

7.28元/股至8.0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4月16日,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山

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惠发食品”）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惠增玉先生提议公司
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7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惠发食品关于推动公司“提质增

效重回报”及提议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2024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的《惠发食
品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4-01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

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2024年7月份，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72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
为0.71%，成交的最高价为7.98元/股、最低价为7.28元/股，支付的金额为12,958,824.00元（不含交易
佣金等费用）。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604,4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6%，成交的
最高价为 8.06元/股、最低价为 7.2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9,939,762.2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
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
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4-056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6/26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15,000万元~3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8,566,600股

0.87%
24,998.18万元

12.32元/股~14.2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回购公司股份，所回购股份将根据《上市公司股份

回购规则》第十七条规定在三年内出售，逾期未实施出售的将依法予以注销，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4元/股（含），回购
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4年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7,30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1%，购买的最高价为14.20元/股、最低价为12.32元/股，支付的金额为23,209.9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8,566,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7%，购买的最高价为14.23元/股、最低价为12.3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4,998.18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676 证券简称：卫信康 公告编号：2024-028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完成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全部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的注销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1098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3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53元，募集资金为人民币348,390,000.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
含税）人民币51,354,558.49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7,035,441.51元，款项已由主承销商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于2017年7月17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瑞华验字第[2017]01300022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2017年7月17日，公司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2017年9月5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内蒙古白医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同中信证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江苏中卫康医药研发有限公司同中信证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西藏中卫诚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卫诚康”）同中信证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上地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2017年9月
12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卫诚康同中信证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签订了

《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开户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

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
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
永丰支行

银行账号

35520188000671344
110060974018800038325
110060974018800038249
32010078801500000093
110060974018800038173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本次注销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子项目终止并将

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全

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对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全部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应
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